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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相关媒体质疑

事项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 年 5 月 12 日，每日经济新闻刊登了《金徽酒大客户税务数据与公示数

据相差 400 多倍》的报道，质疑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前五大经销商销售收入与其纳税

收入存在差异，质疑公司业绩不真实。同日下午，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媒体报道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556 号，以下

简称“问询函”）。为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因媒体报道需澄清于 2017

年 5 月 15 日申请停牌。停牌期间，公司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机构”）、会计师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

计师”）已对媒体报道内容进行核实，目前核实文件正在履行各自内核程序，未

能与本公告一并回复，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并将于 2017

年 5 月 18 日复牌。 

在获悉上述事项后，公司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媒体报道中片面采访某些

当事人，信息链条不完整，在未对事实充分调查情况下主观臆测，存在严重误导

广大投资者的倾向。公司已向每日经济新闻发送了律师函，并向公司当地公安机

关报案，已启动法律程序，欢迎监管单位、投资者、媒体实地检查、调研，并将

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一：上述媒体报道内容是否属实，公司前期信息披露是否真

实、准确 

答复： 



1、本公司已建立经销商销售先款后货、定期对账等销售有关内控制度，历

年前五大客户收入真实、准确 

本公司经销商销售实行“先款后货”制度，收到货款后再发货。销售公司在

收到货款后，核实货款金额与经销商订单金额的一致性，确认货款为经销商订单

货款，之后向经销商配送货物，并根据货物实际出库单、经销商确认的送货回单、

货款支付凭据开具销售发票，财务部门会计人员根据上述资料确认销售收入。 

销售公司与经销商建立了定期对账制度，销售公司通过经销商银行账户备

案、约定结算方式、定期对账、定期内部审计等方式，定期将收到的货款金额及

付款账户与经销商进行核对，由经销商确认所有付款账户与经销商之间关系，以

保证经销商付款金额与发货金额的一致性，保证销售收入真实实现。 

2、本公司结合白酒经销商特征及受同一控制人控制合并口径统计对经销商

销售额 

白酒行业以经销商模式为主，本公司每年与经销商签订经销合同，规定经销

商当年销售目标量，年末与经销商确认当年销售计划完成情况，并兑现本公司销

售奖励、返利。本公司经销商以小型公司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为主。小型公司制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开展经营活动过程中，存在企业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混同或

经营者与亲戚朋友等共同经营的情形；同时，本公司积极鼓励经销商向乡镇市场

深度分销，由经销商负责管理下属分销商。公司合并计算并披露经销商及其股东、

家庭成员、亲属或店员、分销商销售额。 

经销商向公司支付货款时，除经销商对公账户付款外，还存在其股东、家庭

成员、亲属或店员、分销商直接向公司支付货款的情形，该情形已在公司《招股

说明书》中进行了披露。2012 年至 2016 年，公司前五大经销商销售回款中经销

商对公账户回款比例分别为 7.27%、1.69%、3.81%、25.77%、25.90%，其他回

款皆为经销商股东、家庭成员、亲属或店员、分销商直接支付货款。 

上述媒体所采访均为经销商部分经营者，有意忽视经销商其他股东、家庭成

员、亲属或店员、分销商等名下付款及销售情况，在未对事实充分调查情况下主

观臆测，存在严重误导广大投资者的倾向。 



3、本公司已建立较为完善的经销商管理体系，经销商是独立的纳税主体 

公司地处甘肃，且经销商以小型公司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为主，经销商点多

面广、经营方式灵活。公司已建立较为完善的经销商管理制度和体系，通过销售

目标、库存、销售价格、渠道等多方面考核、培训和管理提高经销商经营能力。

公司合法合规经营，严格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并加强培养经销商规范经营意识。

2012 年至 2016 年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55.41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

润 7.27 亿元，累计缴纳各类税收 17.01 亿元，其中消费税 7.77 亿元、增值税 5.12

亿元、企业所得税 2.49 亿元。经销商为公司重要商业合作伙伴，但其独立纳税，

公司无法掌握经销商是否正确、完整地履行纳税义务的信息。 

4、公司首发上市审核期间中介机构对公司经销商销售收入真实性核查情况 

公司于 2013 年 6 月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材料，并于

2016 年 1 月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96 号核准。在公司申请上市审核期

间，公司保荐机构、会计师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提高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有关问题的意见》（证监会公告﹝2012﹞14 号）、《关于做

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告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发行监管函

﹝2012﹞551 号)要求，逐项落实对金徽酒财务会计信息核查。针对金徽酒经销商

收入真实性问题，执行了经销商实地走访、实地走访公司生产经营场所、分析产

量及期末存货真实性、评价金徽酒销售与收款内部控制、分析金徽酒销售及回款

的真实性等核查程序。 

经核查，保荐机构、会计师、发行人律师北京卓纬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经

销商覆盖甘肃省 90%以上的市县，多数经销商与公司合作多年，主要客户稳定；

与主要客户的销售真实；主要客户向公司采购产品已实现最终销售，库存合理，

不存在年底大量囤货情形，也不存在次年大量退货的情形；主要经销商与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或关联方与其经销商不存在以私下利益交换等方法进行恶意串通以实现收

入、盈利的虚假增长；不存在与经销商串通，通过期末集中发货提前确认收入、

或放宽信用政策等方式换取收入增加的情况；不存在虚构经销商与公司的全部或

部分交易。 

综上，每日经济新闻等媒体报道内容不属实，公司前期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问题二、公司2012年至 2016年前五大客户的名称及向其销售的金额 

答复： 

2012 年至 2016 年，公司前五名客户名称及销售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年度 前五大客户名称 金额 占年度营业收入比例 

2016 年度 

陇南兴达商贸有限公司 5,412.65 4.24% 

临洮县艺顺祥名酒综合超市 3,816.91 2.99% 

礼县红云商贸有限公司 3,751.26 2.94% 

武山金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3,505.96 2.74% 

陇西县孚泰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3,457.71 2.71% 

小计 19,944.50 15.62% 

2015 年度 

陇南兴达商贸有限公司 5,097.03 4.31% 

陇西县孚泰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4,170.17 3.53% 

临洮县艺顺祥名酒综合超市 3,738.93 3.16% 

武山金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3,496.14 2.96% 

礼县红云商贸有限公司 3,319.25 2.81% 

小计 19,821.53 16.77% 

2014 年度 

陇南兴达商贸有限公司* 5,413.80 5.34% 

礼县红云商贸有限公司 3,312.72 3.27% 

陇西县孚泰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3,192.75 3.15% 

天水羲德利商贸有限公司* 3,011.17 2.97% 

临洮县艺顺祥名酒综合超市 2,814.11 2.78% 

小 计 17,744.55 17.51% 

2013 年度 

陇南兴达商贸有限公司* 9,700.32 8.87% 

天水羲德利商贸有限公司 3,962.60 3.63% 

礼县红云商贸有限公司 3,884.89 3.55% 

陇西县孚泰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3,115.11 2.85% 

宕昌世纪金徽经销点 2,892.12 2.65% 

小计 23,555.04 21.55% 

2012 年度 

陇南市三和源商贸有限公司 11,271.41 11.55% 

宕昌世纪金徽经销点 4,083.80 4.19% 

陇西县孚泰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2,651.84 2.72% 

渭源县鑫城名酒营销中心 2,618.36 2.68% 



年度 前五大客户名称 金额 占年度营业收入比例 

临洮艺顺翔名酒综合超市 2,533.17 2.60% 

小计 23,158.58 23.74% 

*注：陇南兴达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与陇南市三和源商贸有限公司股东一致，陇南

市三和源商贸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9 月注销；天水羲德利商贸有限公司与秦州义德利商行受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故销售金额为两者合并计算结果 

 

问题三、上述媒体报道所涉经销商历年对外实际销售公司产品的金

额 

答复： 

公司经销商为小型公司制企业或个体工商户，经营方式灵活多样、为独立经

营主体，本公司一直对经销商销售实行“先款后货”制度，收到货款后再发货，

形成实际销售。经销商对外销售量大面宽，渠道复杂，公司无法统计经销商向下

销售的具体金额。公司长期对经销商进行库存管理，公司业务人员或市场专员定

期对经销商检查库存，如发现高于核定的库存常量，公司再不收款发货，以维持

经销商库存合理水平，保证市场平稳。通过定期盘点经销商库存，上述经销商期

末库存合理，不存在年底大量囤货情形，也不存在次年大量退货的情形，经销商

向公司采购产品已实现最终销售。 

其他说明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网站及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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